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15號

原      告  AD000-H111246

訴訟代理人  胡皓清律師

被      告  鄭玉琛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

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9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元，並自民國111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對其有性騷擾之行為而請求損害賠償，揆諸前揭法條規

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當事

人欄原告姓名以「AD000-H111246」代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6日10時38分許，在新北

市○○區○○街00號前，意圖為伊個人性慾之滿足，乘原告

於市場魚販前彎腰挑選魚類之際，違反原告意願之方法以手

指撈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得逞，致原告心神痛苦不

已，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甚鉅，爰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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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而構成侵權行為： 

　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

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

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例意旨參

照）。是關於被告違反原告意願，為性騷擾之行為，本院自

得調查系爭刑事案件原有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2.經查，原告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在魚販攤位前看要買哪一

條魚，對方用手揉我的屁股3圈，我回頭看左後方，並問對

方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一開始沒有回答，跑到

我右手邊，我又問他「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對方才回

我說「摸一下下而已阿，又沒有給你照相」，當下我就報

警，請警察來處理。我當時心裡覺得很噁心、很不舒服，非

常害怕，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

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他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37307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2頁）；於偵查中

證稱：我在看魚，魚放很低，我有稍微往前彎，我不知道被

告怎麼到我身後，突然從後方用手指撫摸臀部，還有繞圈撫

摸。我說你怎麼可以摸人家，這麼恐怖，他說我摸你而已又

沒有拍照，再來我就聽旁邊有人說報警報警，他也跟警察說

他有摸又沒照相。我覺得噁心、不舒服、很害怕等語明確

（偵字卷第38頁）。且依現場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監視器時

間10:44:11（實際時間為10時37許）被告騎乘機車到魚販前

方，監視器時間10:44:28起在魚販前方之原告隨即回頭查

看，隨後有和後方之被告交談之舉，有本院112年10月6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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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監視錄影檔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

本院112年度易字第507號卷〈下稱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

第11-13頁），參以被告已自承其與原告不認識，於原告在

魚販前挑選魚類之際，有徒手觸摸原告臀部，原告於案發當

下有生氣、發飆，並拉住其騎機車指稱遭摸屁股、性騷擾等

情（刑事卷第28、29、64頁，偵字卷第3、56頁），足見原

告前開所證遭被告性騷擾之經過，信而有徵，可以採信。

　3.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被告於警詢時已供稱：我今日約9時4

0分許從住家騎乘普重機先去全聯買個飲料，然後再去新北

市樹林區博愛街市場內購買食材（當時時間大約10點多），

我將普重機停放在博愛街58號，想靠近一點看魚攤，然後我

就一手拿著拐杖，用左手背拍對方屁股2下想示意對方借我

過，當下我並沒有說話，但是對方也沒動作等語（偵字卷第

3頁）；復於偵查中則供稱：我在一處看完魚之後，我要在

同一攤的另外一處看魚，因為我的腳會麻，有肌少症，懶得

再繞道，我就隨手碰A女一下，意思是她能不能讓路一下。

我是用手背輕輕碰她屁股一下而已，不是用手掌摸她，她沒

什麼反應，所以我就站起來繞道左前方去，看一分鐘，魚貨

不滿意，我就沒買等語（偵字卷第56頁），其前後陳述不一

致，並可見被告顯係刻意碰觸，並非人太多而碰到，又依我

國一般正常社交禮儀，臀部顯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身體部

位，且一般人皆以衣著覆蓋遮隱，如未經本人同意加以觸

摸，特別是由異性觸摸，尤足以引起本人關於性別上之嫌惡

感，此為具有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皆可知悉。從而，被

告空言辯稱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

下，顯非可採。

　4.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有違反原告意願，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

節進入原告下體之行為，然因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較為模糊，

亦未見被告於案發當時有觸摸原告下體之舉，此經本院受理

本件刑事案件112年度易字第507號之112年10月6日審理程序

中就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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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7-19頁）。另細譯原告於

警詢時亦僅證稱被告有用手觸摸其臀部，並未證稱被告有觸

摸其下體，且於警詢時證稱：我當下就是質疑他說「你怎麼

可以摸我的屁股」，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

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當我發現他摸我屁股之

後，他就沒有再動手碰我了等語（偵字卷第12頁），可見原

告於遭被告觸摸臀部後即已有察覺，被告是否仍可再繼續以

手指摳、觸摸原告下體，並非無疑。原告此部分主張，核屬

不能證明。　

　5.綜上，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乘原告在市場魚攤販前彎腰

挑選魚類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原告臀部，且其主觀上

有性騷授意圖。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

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性騷

擾行為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身體自主權致其精神上受有相當

之痛苦，情節重大，原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前

開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㈢次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

據，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家庭情況及加害人之地位，俾

資為審判之依據，故應就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

產及經濟狀況，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最高

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負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開說明，亦屬有據。審酌被告之

侵害行為手段、原告權利受侵害程度，復斟酌兩造學歷、經

歷、收入與兩造財產狀況（見外放兩造財產資料卷）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給付之慰撫金以3萬元為適當，逾此

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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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自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自111年12月23日（見附

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

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元整，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自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

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未徵收裁判費，

附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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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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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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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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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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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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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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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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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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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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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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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15號
原      告  AD000-H111246
訴訟代理人  胡皓清律師
被      告  鄭玉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9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元，並自民國111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有性騷擾之行為而請求損害賠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當事人欄原告姓名以「AD000-H111246」代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6日10時38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意圖為伊個人性慾之滿足，乘原告於市場魚販前彎腰挑選魚類之際，違反原告意願之方法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得逞，致原告心神痛苦不已，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甚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而構成侵權行為： 
　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關於被告違反原告意願，為性騷擾之行為，本院自得調查系爭刑事案件原有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2.經查，原告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在魚販攤位前看要買哪一條魚，對方用手揉我的屁股3圈，我回頭看左後方，並問對方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一開始沒有回答，跑到我右手邊，我又問他「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對方才回我說「摸一下下而已阿，又沒有給你照相」，當下我就報警，請警察來處理。我當時心裡覺得很噁心、很不舒服，非常害怕，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他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307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2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在看魚，魚放很低，我有稍微往前彎，我不知道被告怎麼到我身後，突然從後方用手指撫摸臀部，還有繞圈撫摸。我說你怎麼可以摸人家，這麼恐怖，他說我摸你而已又沒有拍照，再來我就聽旁邊有人說報警報警，他也跟警察說他有摸又沒照相。我覺得噁心、不舒服、很害怕等語明確（偵字卷第38頁）。且依現場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監視器時間10:44:11（實際時間為10時37許）被告騎乘機車到魚販前方，監視器時間10:44:28起在魚販前方之原告隨即回頭查看，隨後有和後方之被告交談之舉，有本院112年10月6日就現場監視錄影檔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507號卷〈下稱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1-13頁），參以被告已自承其與原告不認識，於原告在魚販前挑選魚類之際，有徒手觸摸原告臀部，原告於案發當下有生氣、發飆，並拉住其騎機車指稱遭摸屁股、性騷擾等情（刑事卷第28、29、64頁，偵字卷第3、56頁），足見原告前開所證遭被告性騷擾之經過，信而有徵，可以採信。
　3.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被告於警詢時已供稱：我今日約9時40分許從住家騎乘普重機先去全聯買個飲料，然後再去新北市樹林區博愛街市場內購買食材（當時時間大約10點多），我將普重機停放在博愛街58號，想靠近一點看魚攤，然後我就一手拿著拐杖，用左手背拍對方屁股2下想示意對方借我過，當下我並沒有說話，但是對方也沒動作等語（偵字卷第3頁）；復於偵查中則供稱：我在一處看完魚之後，我要在同一攤的另外一處看魚，因為我的腳會麻，有肌少症，懶得再繞道，我就隨手碰A女一下，意思是她能不能讓路一下。我是用手背輕輕碰她屁股一下而已，不是用手掌摸她，她沒什麼反應，所以我就站起來繞道左前方去，看一分鐘，魚貨不滿意，我就沒買等語（偵字卷第56頁），其前後陳述不一致，並可見被告顯係刻意碰觸，並非人太多而碰到，又依我國一般正常社交禮儀，臀部顯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身體部位，且一般人皆以衣著覆蓋遮隱，如未經本人同意加以觸摸，特別是由異性觸摸，尤足以引起本人關於性別上之嫌惡感，此為具有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皆可知悉。從而，被告空言辯稱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顯非可採。
　4.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有違反原告意願，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之行為，然因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較為模糊，亦未見被告於案發當時有觸摸原告下體之舉，此經本院受理本件刑事案件112年度易字第507號之112年10月6日審理程序中就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7-19頁）。另細譯原告於警詢時亦僅證稱被告有用手觸摸其臀部，並未證稱被告有觸摸其下體，且於警詢時證稱：我當下就是質疑他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當我發現他摸我屁股之後，他就沒有再動手碰我了等語（偵字卷第12頁），可見原告於遭被告觸摸臀部後即已有察覺，被告是否仍可再繼續以手指摳、觸摸原告下體，並非無疑。原告此部分主張，核屬不能證明。　
　5.綜上，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乘原告在市場魚攤販前彎腰挑選魚類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原告臀部，且其主觀上有性騷授意圖。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性騷擾行為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身體自主權致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情節重大，原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前開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㈢次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家庭情況及加害人之地位，俾資為審判之依據，故應就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負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開說明，亦屬有據。審酌被告之侵害行為手段、原告權利受侵害程度，復斟酌兩造學歷、經歷、收入與兩造財產狀況（見外放兩造財產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給付之慰撫金以3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自111年12月23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元整，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自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未徵收裁判費，附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15號
原      告  AD000-H111246
訴訟代理人  胡皓清律師
被      告  鄭玉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
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9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元，並自民國111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
    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
    告對其有性騷擾之行為而請求損害賠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
    ，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當事人
    欄原告姓名以「AD000-H111246」代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6日10時38分許，在新北
    市○○區○○街00號前，意圖為伊個人性慾之滿足，乘原告於市
    場魚販前彎腰挑選魚類之際，違反原告意願之方法以手指撈
    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得逞，致原告心神痛苦不已，
    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甚鉅，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
    聲請。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而構成侵權行為： 
　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
    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
    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
    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例意旨參照
    ）。是關於被告違反原告意願，為性騷擾之行為，本院自得
    調查系爭刑事案件原有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2.經查，原告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在魚販攤位前看要買哪一
    條魚，對方用手揉我的屁股3圈，我回頭看左後方，並問對
    方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一開始沒有回答，跑到
    我右手邊，我又問他「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對方才回
    我說「摸一下下而已阿，又沒有給你照相」，當下我就報警
    ，請警察來處理。我當時心裡覺得很噁心、很不舒服，非常
    害怕，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股，
    所以我來不及阻止他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
    偵字第37307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2頁）；於偵查中證稱：
    我在看魚，魚放很低，我有稍微往前彎，我不知道被告怎麼
    到我身後，突然從後方用手指撫摸臀部，還有繞圈撫摸。我
    說你怎麼可以摸人家，這麼恐怖，他說我摸你而已又沒有拍
    照，再來我就聽旁邊有人說報警報警，他也跟警察說他有摸
    又沒照相。我覺得噁心、不舒服、很害怕等語明確（偵字卷
    第38頁）。且依現場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監視器時間10:44:
    11（實際時間為10時37許）被告騎乘機車到魚販前方，監視
    器時間10:44:28起在魚販前方之原告隨即回頭查看，隨後有
    和後方之被告交談之舉，有本院112年10月6日就現場監視錄
    影檔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本院112年
    度易字第507號卷〈下稱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1-13頁）
    ，參以被告已自承其與原告不認識，於原告在魚販前挑選魚
    類之際，有徒手觸摸原告臀部，原告於案發當下有生氣、發
    飆，並拉住其騎機車指稱遭摸屁股、性騷擾等情（刑事卷第
    28、29、64頁，偵字卷第3、56頁），足見原告前開所證遭
    被告性騷擾之經過，信而有徵，可以採信。
　3.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被告於警詢時已供稱：我今日約9時4
    0分許從住家騎乘普重機先去全聯買個飲料，然後再去新北
    市樹林區博愛街市場內購買食材（當時時間大約10點多），
    我將普重機停放在博愛街58號，想靠近一點看魚攤，然後我
    就一手拿著拐杖，用左手背拍對方屁股2下想示意對方借我
    過，當下我並沒有說話，但是對方也沒動作等語（偵字卷第
    3頁）；復於偵查中則供稱：我在一處看完魚之後，我要在
    同一攤的另外一處看魚，因為我的腳會麻，有肌少症，懶得
    再繞道，我就隨手碰A女一下，意思是她能不能讓路一下。
    我是用手背輕輕碰她屁股一下而已，不是用手掌摸她，她沒
    什麼反應，所以我就站起來繞道左前方去，看一分鐘，魚貨
    不滿意，我就沒買等語（偵字卷第56頁），其前後陳述不一
    致，並可見被告顯係刻意碰觸，並非人太多而碰到，又依我
    國一般正常社交禮儀，臀部顯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身體部
    位，且一般人皆以衣著覆蓋遮隱，如未經本人同意加以觸摸
    ，特別是由異性觸摸，尤足以引起本人關於性別上之嫌惡感
    ，此為具有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皆可知悉。從而，被告
    空言辯稱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
    顯非可採。
　4.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有違反原告意願，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
    節進入原告下體之行為，然因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較為模糊，
    亦未見被告於案發當時有觸摸原告下體之舉，此經本院受理
    本件刑事案件112年度易字第507號之112年10月6日審理程序
    中就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
    參（見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7-19頁）。另細譯原告於
    警詢時亦僅證稱被告有用手觸摸其臀部，並未證稱被告有觸
    摸其下體，且於警詢時證稱：我當下就是質疑他說「你怎麼
    可以摸我的屁股」，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
    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當我發現他摸我屁股之後
    ，他就沒有再動手碰我了等語（偵字卷第12頁），可見原告
    於遭被告觸摸臀部後即已有察覺，被告是否仍可再繼續以手
    指摳、觸摸原告下體，並非無疑。原告此部分主張，核屬不
    能證明。　
　5.綜上，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乘原告在市場魚攤販前彎腰
    挑選魚類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原告臀部，且其主觀上
    有性騷授意圖。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
    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性騷擾行
    為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身體自主權致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
    苦，情節重大，原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前開法
    律規定，洵屬有據。　　
　㈢次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
    據，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家庭情況及加害人之地位，俾
    資為審判之依據，故應就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
    產及經濟狀況，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最高
    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負非財
    產上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開說明，亦屬有據。審酌被告之
    侵害行為手段、原告權利受侵害程度，復斟酌兩造學歷、經
    歷、收入與兩造財產狀況（見外放兩造財產資料卷）等一切
    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給付之慰撫金以3萬元為適當，逾此
    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自附帶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自111年12月23日（見附
    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
    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元整，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
    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自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
    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
    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未徵收裁判費，
    附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15號
原      告  AD000-H111246
訴訟代理人  胡皓清律師
被      告  鄭玉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2年度附民字第968號），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萬元，並自民國111年12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騷擾防治法第10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有性騷擾之行為而請求損害賠償，揆諸前揭法條規定，法院裁判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料，故當事人欄原告姓名以「AD000-H111246」代稱，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緣被告於民國111年5月6日10時38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意圖為伊個人性慾之滿足，乘原告於市場魚販前彎腰挑選魚類之際，違反原告意願之方法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得逞，致原告心神痛苦不已，侵害原告身體、健康、性自主決定權甚鉅，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告有對原告為性騷擾之行為，而構成侵權行為： 
　⒈按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例意旨參照）。是關於被告違反原告意願，為性騷擾之行為，本院自得調查系爭刑事案件原有證據，斟酌其結果以判斷其事實。
　2.經查，原告於警詢時證稱：當時我在魚販攤位前看要買哪一條魚，對方用手揉我的屁股3圈，我回頭看左後方，並問對方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一開始沒有回答，跑到我右手邊，我又問他「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對方才回我說「摸一下下而已阿，又沒有給你照相」，當下我就報警，請警察來處理。我當時心裡覺得很噁心、很不舒服，非常害怕，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他等語（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307號卷〈下稱偵字卷〉第12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在看魚，魚放很低，我有稍微往前彎，我不知道被告怎麼到我身後，突然從後方用手指撫摸臀部，還有繞圈撫摸。我說你怎麼可以摸人家，這麼恐怖，他說我摸你而已又沒有拍照，再來我就聽旁邊有人說報警報警，他也跟警察說他有摸又沒照相。我覺得噁心、不舒服、很害怕等語明確（偵字卷第38頁）。且依現場監視錄影畫面顯示，監視器時間10:44:11（實際時間為10時37許）被告騎乘機車到魚販前方，監視器時間10:44:28起在魚販前方之原告隨即回頭查看，隨後有和後方之被告交談之舉，有本院112年10月6日就現場監視錄影檔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易字第507號卷〈下稱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1-13頁），參以被告已自承其與原告不認識，於原告在魚販前挑選魚類之際，有徒手觸摸原告臀部，原告於案發當下有生氣、發飆，並拉住其騎機車指稱遭摸屁股、性騷擾等情（刑事卷第28、29、64頁，偵字卷第3、56頁），足見原告前開所證遭被告性騷擾之經過，信而有徵，可以採信。
　3.被告固以前詞置辯，惟被告於警詢時已供稱：我今日約9時40分許從住家騎乘普重機先去全聯買個飲料，然後再去新北市樹林區博愛街市場內購買食材（當時時間大約10點多），我將普重機停放在博愛街58號，想靠近一點看魚攤，然後我就一手拿著拐杖，用左手背拍對方屁股2下想示意對方借我過，當下我並沒有說話，但是對方也沒動作等語（偵字卷第3頁）；復於偵查中則供稱：我在一處看完魚之後，我要在同一攤的另外一處看魚，因為我的腳會麻，有肌少症，懶得再繞道，我就隨手碰A女一下，意思是她能不能讓路一下。我是用手背輕輕碰她屁股一下而已，不是用手掌摸她，她沒什麼反應，所以我就站起來繞道左前方去，看一分鐘，魚貨不滿意，我就沒買等語（偵字卷第56頁），其前後陳述不一致，並可見被告顯係刻意碰觸，並非人太多而碰到，又依我國一般正常社交禮儀，臀部顯非他人所得任意碰觸之身體部位，且一般人皆以衣著覆蓋遮隱，如未經本人同意加以觸摸，特別是由異性觸摸，尤足以引起本人關於性別上之嫌惡感，此為具有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皆可知悉。從而，被告空言辯稱我沒有心存不軌，我只是買菜人太多碰到她一下，顯非可採。
　4.至原告雖主張被告有違反原告意願，以手指撈挖並以部分指節進入原告下體之行為，然因現場監視錄影畫面較為模糊，亦未見被告於案發當時有觸摸原告下體之舉，此經本院受理本件刑事案件112年度易字第507號之112年10月6日審理程序中就現場監視錄影光碟所作勘驗筆錄及監視錄影擷取照片可參（見刑事卷第32頁，偵字卷第17-19頁）。另細譯原告於警詢時亦僅證稱被告有用手觸摸其臀部，並未證稱被告有觸摸其下體，且於警詢時證稱：我當下就是質疑他說「你怎麼可以摸我的屁股」，他摸我的時候因為我沒有發現他準備要摸我的屁股，所以我來不及阻止，當我發現他摸我屁股之後，他就沒有再動手碰我了等語（偵字卷第12頁），可見原告於遭被告觸摸臀部後即已有察覺，被告是否仍可再繼續以手指摳、觸摸原告下體，並非無疑。原告此部分主張，核屬不能證明。　
　5.綜上，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乘原告在市場魚攤販前彎腰挑選魚類而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摸原告臀部，且其主觀上有性騷授意圖。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所為性騷擾行為之侵權行為侵害原告身體自主權致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情節重大，原告主張受有非財產上之損害，揆諸前開法律規定，洵屬有據。　　
　㈢次按關於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家庭情況及加害人之地位，俾資為審判之依據，故應就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應負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責任，揆諸上開說明，亦屬有據。審酌被告之侵害行為手段、原告權利受侵害程度，復斟酌兩造學歷、經歷、收入與兩造財產狀況（見外放兩造財產資料卷）等一切情狀，認原告所得請求給付之慰撫金以3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係屬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以支付金錢為標的，無確定期限，未約定利率，則原告請求自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自111年12月23日（見附民卷第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萬元整，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本院自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係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未徵收裁判費，附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傅紫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書記官　羅婉燕


